
关于《龙泉市农村供水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（送审稿）的起草说明

现就我单位起草的龙泉市农村供水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

稿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 制定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根据 2024 年 1 月 17 日发布的《丽水市农村供水保障领

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贯彻王浩省长批示精神学习遂昌试点经

验的通知》中要求强化县级统管，提升群众满意度，按照“先

建机制、后建工程”要求，进一步完善水费收取、考核激励

等制度，落实管护经费，加强队伍建设，确保县级统管机制

常态长效的要求。

二、起草情况

（一）有关方面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

1.为了规范我市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，保障农村饮

水安全，全面提高工程管理水平，充分发挥工程效益，为高

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实现“两个高水平”目标，助推乡

村振兴战略实施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2.龙泉市建设局于 2024 年 12 月 4 日在公文平台发布

关于《龙泉市农村供水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征求意见

的函，接到了 2条意见，采纳2条。



三、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

通过建立健全农村饮用水市级统管长效管护体制机

制，基本实现城乡居民同质饮水、同质服务，从根本上解决

农村饮水问题，实现农村居民从 “有水喝” 到 “喝好水”

的转变，并新增水费收取方面的相关政策保障全市农饮水可

持续运行。

四、拟规定的主要制度和拟采取的主要措施

本办法规定本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、各乡镇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及各受益村的主要职责。

本办法确立市建设局是农村供水统一运维管理的行业

主管部门，龙泉市城乡供排水服务中心为全市农村供水运行

管理的综合协调机构，确立行政区域内农饮水的运行管理体

制。

本办法规范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不同阶段、

不同部分工作的具体内容及责任划分，规定管护主体需建立

健全的制度体系、养护规范等内容。

本办法规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水源管理规范及水质检测

标准。确立管护主体的供水管理办法，用水户遵守的相关规

定。落实本行政区域内的水费收缴细则，细化农村供水数字

化管理标准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


龙泉市建设局

2024 年 12 月 16 日


